
Vol. 4 No.2, Mar. 2016
http://src.zlzx.org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4卷 第2期
2016年3月

学术语境与政策行为：
“农村社区”的表达与实践困境

朱静辉

内容提要：农村社区现在处于一种多重语义的构建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对农村社区理解形成

了多方面交互的困局。但是最大的语义交互来自于学理话语与政策行为体系之间的冲突，在学术史的脉络

中，农村社区研究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公共场域，研究者是在这一场域中共享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与研究路

径。但是离开学术语境，政策实践与解读的农村社区却有自身运作的话语空间，而且其表现形态、内涵、特

征都与学术理路形成内在冲突。学理范畴型社区与政策对应型社区的相互渗透与借用导致了表达中所出

现的误解，同时在实践中也发生学理型社区与政策行为社区的基础逻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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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已经构建了多重语义结构。在现实中，“农村社区”的多重语义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一些学

术研究者和政策执行者。我们对“农村社区”的不同解读，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研究探讨中，也来自于现实政

策实践中“农村社区”惊扰。学术语境与政策行为体系建构了两种不同的“农村社区”情境，但是这两者又

不能截然分开，学术语境、学理化的“农村社区”已经渗透到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农村社区”实践，而

因为执行政策而建构的农村社区，在现实遭遇中发生了诸多问题，政策行为体系的“农村社区”同样也被纳

入到学术研究范畴中。于是，我们看到了林林总总的有关“农村社区”的研究，既有政策层面，又有学理层

面的，两者经常会搅和在一起，给学者与政策实践者造成了双方面的困惑。

文本中的“农村社区”混乱，势必也给现实中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带来难题。在学术体系中，农村社区已

有相当丰富与翔实的研究，而在政策行为体系中，农村社区的实践与运行的探讨也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

野。夏建中（2001）较早地就指出了社区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并且对社区的概念分类进行了适当的澄

清；肖林从整体上对社区研究进行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区分，本体论侧重于社区团结本身的研究，而方

法论则是借社区研究来透视其他社会场域和理论问题（肖林，2011）；而其他的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学术史中

的农村社区研究传统，对社区研究的地方观照与宏观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张力多有论述，其关切点是社区

研究何以突破其地域性的社会性限制。（王铭铭，1997；邓大才，2010；钟涨宝、狄金华，2013）但是在农村社

区的学理性探讨之外，政策行为实践中的农村社区更是一个实体存在，有关政策行为实体——农村社区的

研究就面临着如何在学理化与政策化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实质上大多数对农村社区的政策性研究关注

实际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农村社区的组织形式、农村社区管理以及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等现实性问题。（项

继权，2009）对实践中农村社区实体化的诸多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是以国家政策对应的农村社区

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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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化农村社区与政策意义上的农村社区的差异在众多研究中被忽略了，多数研究是把两者等同起

来进行解读，把政策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强行解读为“共同体”，实质上是学理意义上的一厢情愿。研究者的

出发点是农村社区的学理化理想类型，但是政策意涵的社区却又有着自身的制度背景和政治考量。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学理场域中的“农村社区”与政策文本与实践中的“农村社区”概念并不能等同，两者之间的

牵强附合只能造就理论与现实的两张皮。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根据政策意图所建立的农村社区概念及其研

究文章就明显存在着这样割裂的现象，一般研究文章的前半部分会援引学理资源谈社区的学理性意义，而

在后半部分对政策对应性社区的实地性考察，却主要呈现的是经验性材料，而且这些经验材料主要以政策

对应的实体性社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主。

可见，当前农村社区的确存在着一种“语言混乱”的现象（朱晓阳，2007），经常是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

的交错，使得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现实运行状态以何为标准成为一个难题。换句话说，我们对“农村社区”

理想类型的构建本身并不完善，造成了现实中农村社区的认识混乱。而这种混乱最主要的是学理化场域

讨论的“社区”与政策制定、执行产物的“社区”遵循着不同的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对两种不同场域中的社

区进行了某种类型化的界定，即把学界公共空间中讨论的社区定义为学理型社区，此种类型的社区是基于

人类社会关系结合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社会团结方式的若干法则。而把出于国家改造农村需

要，对农村实施现代基层组织体系的再组织方式，称之为政策行为社区。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分别从社区

的学术史演绎和政策行为社区的双向过程中对农村社区进行梳理，以助于我们澄清概念认识上的误区，借

以对政策施行过程中的农村社区进行某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

一、西方学术史演变中的“社区”

德国社会学者滕尼斯是社区概念的始创者，他对社区概念的界定影响深远，很多学者都比较推崇滕尼

斯所提出的“社区”理解。虽然，滕尼斯的社区具有浓厚的德式思辨色彩，但是对社区的一些原始界定为我

们理解“社区”与“社会”的对比意义提供了借鉴，在滕尼斯看来，community和 society①都是人类意志的逻辑

展开，community是人类的本质意志，本质意志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受到传统和自然情感的教化所形成的

统一体，社区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群体里实现，或者是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以及

思想的联合体，或者是建立在群体内成员意志或者习惯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它是“一

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而社会是人类“选择意志”②的产物，是建立在目的

与手段思考之上的，所以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滕尼斯，1999）滕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对比性理解，如果按照中国文本的叙述可以用费孝通的

一些原话作为注解，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来自于一种人与人之间因为自然历史传统所形成的

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的格局则是像一个个木材捆绑起来一样的团体格局，所以两者的基本单位并不一

样。（费孝通，1998）社区的单位本质上不能还原为个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滕尼斯所说“关系本身

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滕尼斯，1999）而社会则可以还原

为单个的个体。

可以说，理解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学主要的元问题之一，滕尼斯把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以线性

①在德文中为Gemeinschaft与Gesellschaft，英文翻译为community与 society，中文翻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或者“社区”与“社会”。

②吴文藻先生早年翻译为“作为意志”，本文选择林荣远先生翻译的“选择意志”作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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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化形式做了社区（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划分。而涂尔干则是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进行区

别，但是涂尔干则把滕尼斯的表达进行了手足倒置，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

上的，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这种社会类似于传统社会，即在社会分工之前的社会。而有机团结

则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异为基础，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这就是

现代社会的品格。（涂尔干，2000：91）
然后，我们再回到帕克对社区的理解途径中去考察社区的学理演变。20世纪 30年代帕克访华的时

候，帕克做了一系列对中国农村社区影响较为深远的课程演讲，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当帕

克的中国学生准备出版一本纪念帕克访华的论文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帕克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

有这么一句话“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句话就给当时翻译著作的费孝通以及其他燕京大学的同学造

成了困惑，因为当时情境中，“community”和“society”都是被译成社会一词的。经过费孝通与他的同学仔

细揣摩，他们最终领悟到这两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并不相同，费孝通认为帕克的“community”指的是基层共

存关系，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是通过适应、竞争，在空间获得各人所处的地位，相互间可以互相利用，维持

生存，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利害关系，但是“society”则是“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道义关系”。（费孝通，

1999：9）如果费孝通对帕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帕克是在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

结”与“有机团结”来理解社区与社会。这一用法与涂尔干的用法基本上是对应的。

然而，帕克并不单纯从关系意义上去理解社区概念，他把欧陆哲学思辨色彩浓厚的社区概念与美国经

验主义的社区研究结合起来，创造了社区研究的具体形式。美国早在 19世纪的晚期就有经验社会调查的

风气，到二次大战期间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社区研究模式，美国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

倾向：类型学的、生物学的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贾春增，2000：204）而帕克的社区研究就属于生物学上的人

文区位研究。帕克对芝加哥各个居民区的实地调查研究过程，也借鉴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他认为社区简明扼要地说就是占据在一块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和组织制度的汇集。（帕

克等，1987：110）他更为关注的是社区组织制度汇集，包括社区内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功能发挥。帕克的社

区研究，也被他的女婿、同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所继承，雷德菲尔德提倡乡村

小社区的整体研究，强调社区的小而一致性，在小社区内可以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满足人们从

摇篮到坟墓的需要。（Redfield，1995）
二战以后，美国的社区研究被政策界所采纳，在联合国所推广的一些扶贫开发项目中社区发展成为一

种主要的思路。而欧陆学界则秉持着社区的共同体色彩，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个体主义问题使得一些学

人不断反思社区共同体的意义，最为典型的是鲍曼对社区共同体的反思，认为现代世界中人们深深感觉到

集体主义的失落感，他们需要重新找回共同体提供安全与幸福庇护所。（齐格蒙特·鲍曼，2003）但是本文所

要着重梳理的是西方学术界中滕尼斯与帕克的社区概念，因为这两位学者对社区的理解与研究理路直接

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社区研究传统。

二、学理化的中国农村社区研究

中国学术界的社区研究可以从费孝通对社区的认识入手。费孝通是较早地接触了社区研究，他也是

最早把 coummunity翻译成社区的作者之一。中国最早的社区研究是来自于帕克的芝加哥学派，1933年芝

加哥城市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其中重点就是讲城市社

区的研究方法。在费孝通后来的回忆中就谈到帕克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些方法理念，该学派主张理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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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践，提倡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社会生活，进行详细观察，亲自体会和了解被研

究者的行为和心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这种研究芝加哥城市各种居民区的方法而著名，帕克自称这

种研究为社区研究。帕克的讲解引起了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浓厚兴趣，而且帕克本人也把这些

学生带到北京各个居民区进行实地的考察，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社区研究的思路影响了他们一群学生，

包括杨庆堃、林耀华等人。Community以地区为基础，如邻里、村寨、乡镇、城郊，甚至大到民族、国家都可

以用社区来表示，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人群。（费孝通，1999:8-11）
也许正是帕克一再强调借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使得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非常关

注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也正是在 1935年，吴文藻邀请了当时功能主义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拉

德克里夫-布朗访华，正式给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师生讲授人类学研究方法。帕克强调的是实地调查的引

入，而布朗更注重的是在实地区域如何进行调查，他把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方法带入到了中国，从而强化

社区调查的研究理论。他强调社会调查中要注重整体联系的观点，社区的“各方面均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

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要研究社区的某一方面，必须要研究相关的联系部分。社区的社会生

活基础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亦即是将个人联合为一个集体的一组社会关系”，社区的绵延就是社区结构的

绵延。布朗推动了人类学功能主义研究在中国的传承，但更重要、更为关键的是他给燕大师生的一个建议，他

以为中国研究，社区的研究单位“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他提供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大多数还居

住在乡村里，其次是调查员有了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拉德克里夫-布朗，1936）
正是在这些社会人类学名家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燕京学派紧紧抓住了社区的这个

概念，试图以社区研究的路径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救赎之路。所以一开始社区研究包含着燕京学派很大的

抱负，如吴文藻所说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而实地的社区

研究，在吴文藻看来尤其对中国有重大的历史使命，什么使命呢？即在西化越来越深的时候，造成人们与

本国传统精神的愈离愈远，在我们的意识中铸下历史的中断。（吴文藻，1990：149）社区研究就可以把这种

背离和中断重新链接起来，完成对历史沿承的使命感。

在一开始的阶段，燕京社会学系的学生做出社区研究的全面开花阶段，包括城市社区的研究与农村社

区的研究。但是，真正完成社区研究愿景，或者让社区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的则是帕克、布朗所期许的中国

农村社区研究。也正是在民国时期基本确立了农村社区研究等同化于村落研究的传统，①甚至某种程度上

社区研究就是农村社区研究的代名词。对农村社区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于让费孝通赢得国内外关注的

《江村经济》，虽然在此之前，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开始了中国村庄的研究，如葛学浦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

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但是以社区研究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村的应该说起始于费孝通及其代表

著作《江村经济》，《江村经济》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已经在马林诺夫斯基的那篇赞赏有加的序言中了然

清晰。而《江村经济》所引发的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成为以后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其主要的研究特点是

抓住了社区结构与功能的两个着力点。但它所引起的争议同样也从反方面对社区研究进行了评判，如弗

里德曼对社区研究的批判，他认为社区研究不足以承载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复杂性，揭示一个国家的文明

更应该从宏观的、历史的整体结构分析。（弗里德曼，1962）
在之后的《云南三村》中，费孝通开始已经有意识地构建一种历史脉络中的社区历程。在不同的社区

研究中提炼出社区类型比较法，即已经在对一个社区进行详细解剖之后，再以这个社区为基础去“观察条

①很多研究者也意识到农村社区研究与村落研究的关系，在这里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学理化的农村社区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村落研究，

村落研究是以自然单位为基础的集结方式，最为典型的是自然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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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

相远的区别开来”。（费孝通，2006）这一社区类型比较法是费孝通认识中国农村基本面貌的途径。显然，从

社区研究到社区类型比较研究，承担着费孝通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认识使命，但是从学术界来说，《江村经

济》对农村社区研究的示范性意义显而易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命题落在了农村社区的载体上。单个

村落虽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但是村庄可以获得解剖麻雀的效应，在农村社区中我们也可以窥斑见豹，村

庄的兴衰起伏也是国运命脉之象征，村庄革命动荡起伏也是整个中国国家的革命动荡史。也在这一意义

上，农村社区承接了学术意义上的小社区大关怀的抱负。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区研究传统虽然有所中断，但是它在民族研究中却被继承下来，成为民族识别

的一个主要研究手段。但是民族社区的说法并没有在学术界有过多的阐释，其实在研究者的眼中，已经有

把社区研究与村落研究等同的趋势。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政策研究的退潮，农村社区研究又

开始重新占据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舞台，以曹锦清、张乐天等所撰写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为

先行者，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曾经为了撰写农村研究的著作，开始重新阅读当年费孝通、田汝康等人所做的

社区研究，这些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的社区研究著作对他们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曹锦清，1995），

加上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系列的引入，包括杜赞奇、黄宗智等人著作的翻译出版，都为农村社区研究的复兴

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在社区研究回潮的影响下，中国本土人类学也开始重新回到社区研究，王铭铭、庄孔

韶等人的著作无一不是中国农村社区的延续，进而农村社区研究席卷到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学

科，涌现了一大批农村社区研究的当代经典著作。

三、学术抑或政策：农村社区的双重表述

农村社区一直以来具有学术研究的传统，亦构建了学理型农村社区的学术公共话语，由农村社区及其

相关联因素所形成的社区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血脉。学理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有关其内容和方法的

讨论有很多，但总体说来受到滕尼斯和帕克的双重影响，中国的社区研究内容上关注滕尼斯的共同体意

义，研究农村社区结构与村庄内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当代农村社区与市场、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经济的变

迁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但同时又从形式上借鉴了帕克的人文区位研究思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一种人类

学式的民族志撰写。

在学理意义上，我们对社区的理解是作为研究单位的代称。但是在生活语言与政策实践上，社区则隐

含有是城市社会基础单元的假设，社区参照地方实践被理解为以居委会为地域范畴的一个实体单元，在此

之内包括邻里关系、物业关系和业主关系，等等。而对农村的基础单元则是建立在“村”或者村落共同体的

基础之上的，我们理解农村的典型就是一个一个的村庄，在此意义上，村与社区分别对应着更为广域的范

畴概念农村与城市。社区较早地与城市基层单元结合在一起，有着其历史根据。城市按照行政层级的划

分可以划分为市—区—街道—居委会的基层组织设置，而社区更多的是与居委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

社区。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是通过学术话语构造了城市社区的意义。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城市

实行的是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控制体系，人人都生活在单位中，单位可以承认一个人完整的生活历程，

包括出生、读书、工作，等等。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瓦解，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松动了，城市生活出现

了脱域，人们的社会生活从狭小的区域空间中牵引出来（刘少杰，2009），于是如何重新整合人们的社会关

系以及调整城市的基层组织体系也成为了问题，而这一问题首先就被学者们所探讨。因此，在政策上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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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重建城市基础单元的问题，社区服务、社区建设这一概念就是在这个路径上被正式提出。其实，在较早的

社区建设研究中，基本上把之定位于城市社区的研究，例如在一次聚集相当多社会学者的会议中，大多数人讨论

的社区基本上定位于城市社区。①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有关社区的政策研究，基本上就是城市社区的研究。

然而，现代城镇化的扩展以及学术理念的影响，城市社区的实践也影响了政策制定者的农村社区改造

意图，以社区移植的方式改造农村，农村社区逐渐从一个边缘性的政策概念开始向政策中心概念转变。政

策体系中的农村社区主要由政策制定中对农村社区的表述和各个地方实践过程中，根据政策性的表述在

各个地方一一对应所建立的农村社区实体构成。

进入 21世纪以来因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农村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国家的形象产生了冲

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农村长期承担了国家发展的贡献者角色，以至于后来国家认为应该对农村采取更

为激进的扶持政策，改造农村的“落后”状况。至少在国家的视角中，农村又一次被作为政府所动员的对

象，不过这个动员过程的出发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提出扶持农村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之后，紧接着

政策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文文件里，正式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

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的内容，农村社区建设此时与城市社区形成了相对应的政策建制性概念，但同时也开始脱

离学术话语，具有政策上的独立意义。紧接着中央文件的精神，民政部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部门，就

农村社区的政策意义有了一系列文件的阐释和地方性实践。在 2006年民政部发布的文件《民政部关于做

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中，明确地说道“城乡差别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薄弱，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凝聚力不强”。但是一些地方所开展

的农村社区建设却提供了较好的示范效应，这里的农村社区更多的指农村建设的内容，即在农村基层服务

设置，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增强，其目标是为了方便村民生活。所以，按照对政策的理解，其实农村社区就

是农村另外一种说法，那些运转较好、居民服务工作到位以及村民的认同度高的就可以称之为农村社区。

但是，内容的呈现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在各个地方实践的过程中，其实首要关注的是农村社区的形式，然

后才会注重内容。至于社区的具体形式，在有关文件中并没有明确对农村社区形式进行规定，只是鼓励各

个地方进行探索，应地制宜，选择合适自己的方式进行探讨。

其后，民政部连续发布的社区文件开始对农村社区的形式与内容都进行了一些补充，在 2007年《全国

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里面，就提出“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

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而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则提出“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行政村

范围内，依靠全体居民，整合各类资源”。也就是在民政部和中央的政策文件中，有关农村社区的形式并没

有做出明确的固定，只是在提倡“一村一社”的原则基础上，允许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实验。

随着政策设计上对农村社区的重视，各个地方也开始进行农村社区试点，出现了多种政策行为农村社

区并存的现象，有一村多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一社区。（项继权、王明为，2015）从而也引发了一些研究者

对政策意义上“农村社区”的关注。在对政策语境和实践“农村社区”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把学理意义上

的农村社区的理解带入到了政策中，从而从学理和政策双重意义上来解读农村社区。如项继权是较早对

政策行为“农村社区”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始终是在学理场域和政策场域中徘徊，一

①详细内容可参见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社区会议论文集《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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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援引大量的学理性资源去理解现实中农村社区的运行，另外一方面现实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实然状

态往往又不能较好地体现学理语境中的“农村社区”。（项继权，2009）项继权的农村社区研究很好地说明了

现在政策与学理搅合中“农村社区”的语义混乱。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社区研究者一方面试图

对政策行为农村社区融入学理意义，试图在社区实体化过程中创造一个理想的和谐的共同体，如毛丹就认

为在政策社会学的视野里，国家应该在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积极发展乡村社区，实现农村

社区向城市社会的平稳过渡，避免农村社区与城市的不均衡性发展。（毛丹，2010）这其中就显然带有一种

理想化的学理型社区学术意涵。

在中央以及民政部的相关文件中，对农村社区的定位是一种改善农村居民社会环境，提供国家优质服

务资源的措施，但是在农村社区地方化的政策解读中，却会形成不一样的理解。诸多的地方政府实质上是

从城镇化的改进角度去执行农村社区的政策试验，在他们的构想中就是把农村改造成与城市一样的行政

设置、居住格局，所以在有些地方我们看到了借农村社区之名强行推动的拆村合村运动，把一些农村强制

性地拆除，迫使农民不得不购买或者迁移到一些集中居住的楼房中，然后在这些地方成立农村社区。（陈

靖，2013）显然，很多地方试验中，农村社区都是以城乡一体化的名义强行推动农村的改造，农村社区的设

置根本上是为了城市服务，而不是真正为农村服务。

现有的农村社区基本上都停留在农村社区的基本定位和实践探索中，相关的研究著作基本上以现实

社区政策的解读为主，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一些理论文本和意义阐述上，缺少对农村社区

的实践反应机制研究。政策行为农村社区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上层设计在地方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形成

“冲击—反应”的结果，并且在实践的探索中，地方逐渐会把原有社区建设理念走偏，有些在农村社区设置

中没有的东西增加为社区的主要内容，而原先设计的一些好的理念和原则基本上只是文本范式，在实践中

因为没有运行基础而被抛弃。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我们可以对农村社区两种类型进行具体的分析，如表 1所述

表 1 两种社区类型的比较

社区组成
社区的内容
社区界定

社区与个人关系
社区定位

学理语境中的“农村社区”
研究单位

社区结构（文化、政治、经济）
文化自我认同（自下而上）

价值性
自治组织

政策语境中的“农村社区”
基层组织单位
公共服务供给

强行政性资源整合（自上而下）
工具性

地方行政组织的延伸

对于社区的意义，学术语境中的农村社区显然更强调作为一种方法和对象的意义，是客观认识中国农

村的理论路径。所以，社区基本上与自然意义上的村落结合，形成社区研究的主要范式，但是社区既是一

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具体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展示一个主体多元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

他理论问题的“透镜”。（肖林，2011）不同的学者对农村社会研究会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在施坚雅的研究中，

他把中国农村社区的研究基本单位界定为集市，当然施坚雅坚持认为农村集市作为中国农民的基本区域

行动单位，与四川盆地所形成的特殊地理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关。（施坚雅，1998）而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更强

调的是一种基层组织单位的意义，即从国家与基层关系入手，即什么样的基层组织形式符合国家的改造意

图，所以政策上的社区侧重的是基层组织体系，行政村或者几个行政村所形成的社区，或者农村向城镇化

的转变所带来的乡村变革，这些是具有政策实践意义的社区。

学术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结构性的分析，关注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这是从费孝通江

村经济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当然其社区结构也有主体，例如现代农村社区研究中所关注的政治秩序，权威

更迭以及社区熟人社会性质，这些从现代性与社区互动的角度探讨村落变革，探究变迁的动力。而政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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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社区更关注的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对社区的改造，关注社区内部的合作与组织模式，以及社区内社

会组织架构的建立。即什么样的社区更适合于政府在有限的管理成本中服务于居民，满足现代农民的多

层、异质化的需要。

有关社区的界定学术界中有诸多的说法，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认同说，即社区内的文化认同意

义，一个社区的组成并不是外在的标准强行给它限定的，而是社区内居民自发的认同所形成的，他们认同

社区的主要依据是来自于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因自然关系所衍生的，所以学理型社区研究都定位于社区

的自发性，村落和宗族就是一种自然集群，自然村和宗族都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而政策性行为社区是一

种强行政力量的外界界定，是国家出于行政管理便利性或者资源整合性的角度来考虑的，即在什么样的范

围内，可以有效地实施地方组织管理和让公共资源更有效、更方便地供给村民，有效半径为多少，多大的地

理范围合适，人口多少户，这些数字化的指标体系就成为行政性社区的主要考虑范畴，在一些地方调研的

过程中，地方的社区规划者经常会强调社区的地理范围与服务范围，例如在一份文件中就强调农村社区的

“社区服务设施辐射半径一般 2公里-3公里，在超过 2公里-3公里之外的偏僻村落有建立社区（村级便民）

服务站点”等规定，还有的社区则规定居民到社区服务站的行走时间不应该超过半小时等，这种对便利性

的考虑典型具有功利性质，忽视了地域认同中的文化、惯习和历史传统，所以，在行政行为农村社区中经常

会出现内部地域性的矛盾和纠纷。

对农村社区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理解上，学理型社区不断追问这个主题，强调的是社区对个人的价值性

意义。而政策性的农村社区则是从工具性角度去理解社区对个人的意义，社区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意义被

学术界一直以来所沿袭，诚然如鲍曼所描述的共同体是安全和相互熟悉的，相互依靠对方（鲍曼，2003），如

我国古书上所说的“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在我们学理型农村社区中也存在着对村落的这份

共同体情结。社区就为个人提供了安全感，情感的慰藉，相互扶持的现实可能。而在政策行为农村社区

中，基于国家对农村改造、动员的考虑，社区是国家认为个人要达致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社区要建立各种

服务设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例如在有些农村社区试点中所建立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文体中心等，只要是农村社区都要建立这些基础设施，其宣扬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居民提供便利

性的服务。

最后，从社区的定位来看，学术性的社区更多地倡导的是一种自治的理念，无论是传统的乡绅治理还

是现代民主协商治理，这些都代表着学术界对社区的理想构建；但是在政策行为农村社区虽然也倡导居民

自治的概念，实际上，社区更多地代表着政权基层组织的延伸，去考察任何一个应政策要求所建立的农村

社区，农村社区工作人员抱怨最多的是社区工作任务就是执行上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和任务摊派。在

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实践中，学理型意涵的引用与实践表述之间的歧义导致政策执行者的困扰是非常多

的。在一些多村一社区的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地方试验地区，农村社区干部基本上是乡镇（街道）下派，但是

农村社区在政策文本设计上是典型的群众自治性单位，而且农村社区成立之后，基本工作也都是围绕着行

政性事务展开，社区干部往往都说社区行政性工作太多，服务性工作太少，社区就是基层政权的延伸。

四、学理型农村社区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逻辑冲突

一方面我们对农村社区注入了多方面的学术理想抱负，试图从人类理想共同体的角度构建农村社区

的现实形态，另外一方面政策制定与实践中的农村社区却多方面与理想类型相违背。在一些政策行为农

村社区的试点地区，虽成立了农村社区组织框架，也有相应的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工作事务。但是社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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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就有着很多的困惑，包括社区的组织体系，社区的任务，社区工作人员的性质，社区的

日常工作，等等，最后其实都会回到政策行为社区刚开始建立就有的问题：即政策对应的农村社区到底是

做什么的，农村社区的定位是什么。即使有了文本性规定的前提性基础，然而，在社区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仍然产生很多制度、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现在政策性农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抱怨自己工作的错

位，名义上，社区工作人员选举产生，实际上是上面安排，工作的重心全部都是处理上面安排下来的任务，

完全是行政化的。

学理型农村社区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内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两者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学理型农

村是以学理化的研究构建，对“农村社区”是以地方性社会为本位，尊重地方性知识，以居民的生活空间与

地域认同作为标准。而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是国家改造农村的尝试，是以国家的视角重构地方基层行政区

域和组织体系，以此便于国家对地方基层的管控与资源输送。而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在构建过程中却引入

了学理型社区的若干理念，导致了研究者和政策工作者的双方面困境。

（一）学理型社区的地方性原则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国家行政主导逻辑的冲突

学理型社区的核心在于地方性社会关系的集结抽象，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概括。因此，社区研究单位的

选择无论是宗族、村落或者集市，都是以肯定地方性居民的自主认同为前提。学理型社区更加关注的是地

方性内部的组织体系，内部的纠纷处理机制，内部如何应对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政策行为社区，其逻

辑是从国家管理的原则出发，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的一种借助于公义名义下的行政强制推动，政策行为农村

在试验中一再被地方政府的利益化原则所引导，很多地方都打破了原有的乡村居住格局，把相邻的几个村

或者毫无关系的几个村合并成一个大的农村社区。这样的社区组成，罔顾历史，在没有学术性农村社区的

理解前提上，硬性地把几个村联合组成农村社区。其理由是农村所出现的空心化，大多数农民外出打工，

大量的房屋建筑都是空巢化了，造成了农村资源的浪费。显然，农村社区的考虑假设是行政资源或者是国

家的便利性，而不是以尊重地方性的认识为前提。

还有的地方政府实行的是更加激烈的农村改造计划，即实行农房集聚的农村社区改造政策。从经济

地理学上讲，中国农村地区逐渐出现了人口从山上到山下，从山下到中心村，从中心村到城镇的集聚过程，

政府就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所以他们人为地推动山区的人到山下居住，偏远地区到城镇集中居住。把山

上几个距离非常远的村推行社区化，造成了山上农村居民相当被动的局面。显然，在这里政府考虑的是地

方政府的服务成本，并不像学理型建构的农村社区要考虑地方的历史传统、民情和文化习俗。

（二）学理型社区的自治与社区的行政化治理悖论

学理型农村社区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并不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果说是脱节，那也是作为学术

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情怀，在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实践中，太多的学者注入了学理型的情怀。但正如上面所

述，两者本就是遵循不同的逻辑，学者把这种学理性社区的理念加入到政策行为社区中加剧了内在冲突。

在学理型社区的公共话语构建中，社区无疑具有自发性，是一种内生性权威导向下的自治理念，而政策性

农村社区本身就是行政化的产物，在实践中自然很难“去行政化”。

从早期西方学者的论述，如上面提到的滕尼斯和帕克的论述中，对社区的内部治理都是集中于关系方

式的联结。而中国学者的社区研究更是非常注重社区内部的自发性质，内部权威如何在历史演变中形

成。直到晚近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把国家权力延伸到地方社会，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社区的文化网

络，杜赞奇对这一过程有过非常细致的描述。（杜赞奇，2004）因此，在学理型社区的概念中，社区治理强调

的是地方性权威和内部文化网络的联结。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其实延续了国家对基

层社会权力控制脉络，因此，政策行为农村社区不可能脱离行政权力的干扰，因为政策意义上的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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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立之初就具有国家改造目的和强行政性色彩，本身就是上层行政设计的产物。其成立都是由行政力

量介入或者强行干预所构建而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成立之后，主要的任

务是完成乡镇（街道）布置的任务，完成上级指令性安排，农村社区的考核也基本上是由基层政权来裁决。

但是冲突的逻辑在于学理型社区的秉持者又深深影响着政策的运作过程，所以在文本的宣传上政策

行为农村社区仍然以群众自治为主，强调服务居民为主要工作职责，强调社区的服务性质，强调社区的自

组织性质。于是，在政策实践与学理主张之间就不可避免产生了张力，在一些农村社区试点调研的时候，

就遇到了许许多多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对农村社区的不理解，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解读往往以文

本对照实践，从而指出在社区成立之后所承担的行政性工作过多，而服务性工作不足，有悖于文本设计的

初衷，从而进一步对农村社区提出性质定位的问题，到底农村社区定位于那种性质的组织，是居民自治还

是行政权力的机构延伸

（三）文化沿承机制的逻辑冲突

学理型社区关注社区内部的文化惯习，追问的是社区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从社区的文化出发构建社

区的边界。文化关注的是语言、习俗、宗教与象征等各种呈现形式，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表现为社区内部

的同一性，在社区内部实行共同的祭祀信仰、共通的仪式。在汉人社区中，村落的自然属性就可以囊括文

化的表征。因此，在学理型社区的构建中，村落的文化因素具有同一性，在村社内部的人具有共同的交往

原则。

但是政策行为社区，一方面会打破文化认同的原则，在以行政力量粗暴地合并几个村落构建农村社区

的进程中，实际上就有可能出现不同文化惯习之间的强制性合并，或者村际之间本身因为历史传统的原因

不可能构建成一个社区。另一方面，政策行为社区也试图通过活动或者文娱节目来提升社区的活力，但是

这种政策行为社区的活动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并不能持续长久。在合村并居的政策行为社区中，

文化认同很难建立，即使是聚在一起，也会以原来的村落社区作为单位。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农村社区改造

实验中，笔者曾对某一市的多村一社区进行调研，发现政策行为农村社区虽然形式上建立，却实际上处于

一种全面退缩的状态，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无法获得其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不得不又重新退回原来村落为

主体的传统社区形态。这一实验，笔者以为正好恰当地诠释了农村社区的自主性从哪里来的问题，农村社

区的形塑只能来自于自下而上、尊重传统的学理型阐释，而不可能通过硬性的政府政策规定方式达成。政

策行为农村社区虽然通过各种活动试图重建新型社区的文化认同，但实际上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且因为政

策行为社区的“代理人”角色过于突出，形成了传统社区的反动。

（四）社区经济的逻辑冲突

学理型社区注重社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殊产权制度，在传统社区的演绎中逐渐形成了村社济贫的

集体产权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底层的居民经常会遭遇到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因

此就在传统社区的发展中逐渐衍生出“公田”、“族田”以及“祭田”等集体产权制度，就是为了他们在遭遇困

难时候可以得到适当的经济救济。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形成村社集体产权制度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村社福利

保障机制的沿袭。但是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却要剥离村社的集体产权制度，试图通过股份化把集体产权明

晰到个人，以明晰产权的形式进入市场流动，就是以个人承担市场自然风险，实质上是有悖于社区的理念。

传统村社集体产权制度是一个融合了新旧历史传统的坚固内核，无法在短时间内消亡，在某些地区，

集体产权制度已经成为构建村落社区主要的经济基础。而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政策性社区改造中，传

统社区的集体产权制度却成为一种边界阻碍，政策行为社区试图通过消解集体产权制度构建一个纯公共

学术语境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表达与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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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边界的社区，其实质的理念仍然是以城市社区为模板，消解农村社区的实质性意义。然而，政策行为

农村社区的经济改造很难获得成功，传统村落社区的集体产权具有长久的历史合理性，打破这种村庄集体

产权制度将是异常困难，正如折晓叶在沿海地区考察时所发现的一样，村社的经济边界可能越来越开放，

但是社会边界却难以打破。（折晓叶，1996）由此也造成了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村落

集体产权制度所规定农村社区社会边界的牢固性。而集体产权的存在，其实就是传统村社的单位，政策行

为农村社区因为缺乏对农村社区的尊重，缺乏对农村社区的充分理解，虽然形式上存在，但往往也是有名

无实。

五、结语

政策体系中的农村社区在其一开始就有着学理性意义的渗透，在对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原始定义中，

或者在学者对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研究逻辑中，学者们在参与政策界定过程中就把自身学理性的意义渗入

政策中，并且试图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引申政策行为社区的学理型意义，表现了学者们把学理型农村社区

的理念付诸实践改造的希冀。但是政策的运行逻辑并不以学术性为圭臬，政策运行过程尤其依赖自身特

定的逻辑路线，它是基于一种国家动员性的政治性运动，是运用国家力量强行对乡村社区进行的一次改

造，因此，政策行为社区的运行某种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学理型社区对传统历史文化、惯习和制度的尊重。

政策行为农村社区面临着农村乡土逻辑的激烈碰撞，学理型社区在传统社会里所形成的宗族性网络、村落

边界意识很难被打破，而新传统所留下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更是强化了村庄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社会认

同，所以政策行为社区一开始就遇到了学理型社区基本原则的抵触，为了减少村落共同体的阻力，地方政

府也设计了一些办法让村民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瓦解，第一个办法是实现村落土地与人关系的松绑，即土

地确权之后的流转，第二个则是村落集体资产与村社关系的剥离，第三个则是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些

改革措施无非就是为了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单一化、匀质化的管理模式，即农村与城市都形成的社区单

元。但在现实运行的层面，这些问题既要面临现有法规体系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学术性农村社

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冲突问题。

在农村社区建制中，为什么由多个村落组成的新型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最终没能成功覆盖，其原因可能

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是忽视了学理型社区的资源。学理型社区非常强调从民众自发的秩序

着手，侧重于农村社区的历史感，无论是传统村落，还是集镇市场，这些都是建立在学者相当长期的观察基

础之上，是从尊重农民自发性基础上形成的学理性建构。而政策行为农村社区具有非常强大的行政暴力

性，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服务半径和行政管理成本，在农村地区的某个地方指定一个点成立社区服务中心，

周围的民众就会自发来到这个中心进行活动，形成一种社区的同心圆范畴。但事实上，民众却有自己所形

成的认同场域，与行政强制建立的社区中心背道而驰。在政策行为农村社区铺天盖地而来的试验中，这些

以行政强制性而产生的农村社区，往往是不尽如人意。最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最终会向传统

社区倒退，就如同一些地方试验的结果一样，成立之后的政策行为农村社区最终不得不又退回到传统学理

型构建的农村社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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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Discourse and Policy Action:
The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Dilemma of Rural Community

ZHU Jing-hui

Abstract：The term "rural community" is being constructed now. People in different areas and different
level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it. The biggest conflict takes place betwee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policy system. The researchers who research on rural community share the same definition of "rural
community"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 discourse of "rural community" in policy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academic discourse in display form, connotation and academic approach. The term "rural community"
is mixed and used i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policy system sometimes, which often leads to misunderstand⁃
ing and plight in practice.

Key words：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academic discourse; polic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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